
贺卫方:关于中国法学家的国际影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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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850.htm 两年前，在“法律思

想网”的讨论区里，曾经有网友对于一些国内法学家动辄称

自己的成果具有国际影响提出了质疑，认为那不过是一厢情

愿，实际上在当今中国真正具有国际影响的法学家可谓凤毛

麟角。这引起了网友们不小的反响，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法学

发展的基本评价，甚至事关对某些具体个人的评价，引起了

一些颇有几分情绪化的言论。如今时过而境未迁，在这里不

妨再提出这个问题，简要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也许首先需

要做的是正名，即明确一下国际影响怎么界定？这个前提不

先搞清楚，讨论就会陷于混乱。我觉得，所谓国际影响，简

单地说，就是学说著述得到了其他国家学术界的关注和引用

，对于相关课题的学术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 具体到我们

中国学者，这种影响可以分作两个层面，一个是学术主张得

到了汉学界的重视和较多引用；第二个层面则是著作受到了

外国主流学术界的关注，甚至对于主流学说作出了具有原创

性的回应并受到重视。就前者而言，这样的学者是不乏其人

的。例如，西方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对于国内比较活跃的

同行学者的作品通常是比较关注的，在著作中也经常引用。

随便翻翻一些汉学家的著作，查查索引，可以发现一些国内

学者的著述被引用的情况。这样的影响应当说是国际影响???

你总不好说这是国内影响吧。不过，这样的影响大致上局限

在汉学家的圈子里；更重要的影响是第二个层面。在这个层

面上，我要遗憾地说，中国学者具有国际影响者可以说是近



乎于无。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的语言运用和语言能力。由

于1949年以后法律教育以及法学研究的长期萎缩，以及它的

只有20多年的缓慢恢复期，国内法学界至今能够用英语或者

其他西方语言娴熟地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学者还很少。二战以

后，随着美国国势的日趋崛起，英语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学

生们的第一外语，在世界学术界的使用频度也越来越强，仿

佛像当年法语在整个欧洲的地位。这使得能够直接用英语写

作的学者较少的国家在国际学术竞争中不容易占据优势。所

以，用英文写作的巴西人昂格尔可以在美国的法学界独领风

骚，N&#8226..卢曼只有著作有了英译本才国际声誉日隆。 不

仅如此，语言是一种交流的媒介，更是一种承载着复杂文化

内涵的符号系统。考虑到整个西方世界具有希腊罗马文化以

及基督教的共同背景，所以相互之间的文化隔阂或许不像与

东方之间那么大。一个中国学者，即便是英语流利，却仍可

能在交流上障碍重重，原因正在于这种文化隔阂。我们有时

候会低估这类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文化因素带来的交流困难。

情况仿佛我们有时遇到某个中文说得很流畅的老外，但是交

谈时你稍用些典故，他就一头雾水，交流的乐趣就大打折扣

了。 中国本身法治以及经济的落后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法学

的发展与学者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在一个法

治尚处在起步阶段的国度里，要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家

恐怕是很困难的。同时，经济以及法治的落后也不大容易引

发外人对于我们的学术界的关注。不妨看一下，在我们学术

界经常引用的作者中，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者是怎样的稀少。

例如，是否有哪位印度法学家的学说在中国具有影响？在北

大法学图书馆里，也有十来册印度的法学著作，也是英语作



品，只是寂寞地呆在一个角落里，罕有人问津。 语言之外，

研究的视角、方法或者所谓进路上跟域外的研究有某种共同

性也是确保成果的可沟通性的重要条件。我们的法学研究在

很长时间里是缺乏一种学术规范的规制的，举一个最浅显也

是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形式表现，什么是论

文，什么是评论，什么是规范书评，到现在仍然是糊里糊涂

的。至于实证研究的缺乏更是明显的事实。对于学术研究的

方法，尽管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广告式的书评里说什么本书

方法新颖独到，但是那毕竟有些自娱的因素；实际上法学界

整体上还缺乏对于法学方法的自觉，如何提出理论上的假说

，在哪些地方获得证据，如何论证，怎样得出一个结论，以

及法学的方法跟其他学科方法之间具有怎样的异同，等等，

都很少仔细的讨论，更不必说形成某种主流意义上的共识了

。90年代中期，学界曾经有关于学术规范化的讨论，不过没

有很深入地持续下去，在法学界的影响更是如强弩之末，没

有多大的回声。闭门造车于僻壤之间，却寄希望于出门合辙

于九州之外，当然是异想天开了。 一个更为复杂的困难是东

西方法律论说资源的反差。我们看今日的法学大师的经典著

述都是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资源加以支撑的。罗尔斯、

德沃金、哈特，包括波斯纳，谁也不引用孔子、孟子的伟大

著作。除了在修辞上或者偶尔到中国来讲学时为取悦于“客

场”听众而引用一两句论语外，现代的法律政治思想的走势

跟我“天朝上国”的煌煌思想史是没任何关联的。我们的学

者要追求与他们对话，就必须随着从柏拉图以降的思想说，

本土的大师即便偶尔引用，也不过起到一种点缀作用而已。

这种资源格局上的差异会加剧我们的依附，几乎只能亦步亦



趋地跟从。跟从则难脱“沿街托钵效贫儿”的尴尬，寻求本

土支撑则必然是寂寞孤立，这正是今日法律学术所遭遇的一

个大困境。 话又说回来，也许应当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

待所谓国际影响。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要注重向西

方的主流学术学习，但是，把国际影响看得太重，变成作为

衡量我们的法学成绩的惟一标尺也是一种未必合理的倾向。

“别不拿村长当干部”；在这片土地上，为这个民族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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